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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枣庄亿多特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70403MADPX18W9H
经营场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新城街道光明西路382号门市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接到投诉举报后依法到该超市核实相关情况，现场检查发现一款抑菌洗手液，产品标签上标识“活力28”，产品责任单位：湖北活力集团有限公司，实际生产企业：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标准号：Q/JHL321 检验合格，批号5VEA20250618H1，净含量500g/瓶，数量15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了供应商证照、进货票据、检验报告等材料。
经协查：（1）案涉产品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产品涉嫌假冒他人厂名厂址。（2）案涉产品确是河南美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供应给枣庄亿多特商贸有限公司，供货数量48瓶。（3）湖北活力集团有限公司鉴定，案涉产品系侵犯“活力28”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产品。
经调查，当事人共购进案涉产品48瓶，单价2.80元/瓶，花费134.40元；售出33瓶，售价4.90元/瓶，剩余15瓶尚未售出。以上产品货值共计235.20元，违法所得69.30元。
当事人销售侵犯“活力28”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洗手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销售冒用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名、厂址的洗手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商标侵权”与“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可谓伴生违法行为，二者高度牵连。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的规定，本案适用《产品质量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现认定，当事人销售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洗手液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所指的，销售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产品的行为。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和第五十五条“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进行处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证明枣庄亿多特商贸有限公司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2.负责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李继国和朱芮萱的身份。
3.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委托关系、委托事 项、委托时间等。
4.鉴定委托书和鉴定意见函各1份，证明案涉产品为侵犯“活力28”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产品。
5.商标注册证（第43555029号）等复印件1份，证明商标权的权属证明和权利范围。
6.协助调查函（薛市监案协【2025】0912041号）及回函各1份，证明湖北活力集团有限公司与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授权关系，证明案涉产品为侵犯“活力28”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产品。
7.协助调查函（薛市监案协【2025】0912043号）及回函各1份，证明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北活力集团有限公司已终止合作关系，证明案涉产品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8.协助调查函（薛市监案协【2025】0912101号）及回函各1份，证明案涉产品确是当事人从河南美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购进。
9.现场笔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等共6份，证明现场处置情况。
10.河南美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进货单据、检验报告各1份，证明当事人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确实不知道案涉产品为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产品。
11.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洗手液的购进和销售情况。
2026年1月16日我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该权利。
本案中，你（单位）作为销售方，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能如实说明案涉产品的进货来源，确不知案涉产品是《产品质量法》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伪造行为也不是你（单位）实施的，你（单位）在购进产品后没有对产品包装标签进行任何改动。
参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版）》中“【较轻】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下，或者产品尚未销售或者追回全部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相关裁量标准，我局决定责令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从轻）：
1.没收案涉洗手液15瓶；
2.没收违法所得陆拾玖元叁角（¥69.30）；
3.处货值金额贰佰叁拾伍元贰角百分之三十的罚款柒拾元伍角陆分（¥70.56），罚没款合计壹佰叁拾玖元捌角陆分（¥139.86）。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缴款码：37040326000013866850），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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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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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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